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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放宽中心城区落户条件。凡

在我市中心城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受社保

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的限制，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可以在我市申请登记城镇居民户口。未成年人迁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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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信息管理制度

1.符合户口迁入条件、有合法
稳定住所的，应当将户口迁至合
法稳定住所处落户；没有合法稳
定住所的，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办
理落户：

（1）就业单位集体户
（2）经户主同意的居民家庭户
（3）社区集体户
2.公安派出所应当以乡镇、街道

或者社区、村（居）委会为单位设立
社区集体户口，为符合落户条件，但
在当地没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
赁）、没有直系亲属投靠、就业单位
无集体户口（含就业地人才交流中
心集体户）的人员提供落户地址。

符合迁移条件的可在城乡之间迁移
1.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

符合迁移条件的居民可以在城乡之
间迁移。凡在农村拥有合法稳定住
所和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投
靠农村籍父母、子女、配偶生活的居
民，实际居住在农村，可将户口迁入
农村。在拆迁改造、村民产权登记、
土地确权等特殊时期，应根据当地
政府相关规定办理入户。

2.在我市返乡就业创业的城镇人
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在原籍或就业创
业地落户。包括在乡村设立的企业
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在乡村依
法投资经商或兴办实业以及依法取
得农村土地经营权并依法经营的城
镇人员。

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1.外地市户籍人员符合我市落

户条件，申请人通过户籍窗口办理
迁移户口业务过程中，能够通过数
据共享、电子证照调用等方式实现
对政府部门核发的居住证、租赁房
屋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金证明、学历
证书等证件（明）材料予以确认的，
由申请人现场签署“户籍管理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书”，可不再提供以上
证明材料。

2.对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的
落户方式，由申请人现场签署“户籍
管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不需提
供证明材料。

3.依据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机构和职能调整、国家和省简政放
权对事项取消、下放、调整的要求，
对相关证明事项实行动态调整，进
一步简化办事手续。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袁帅）近来，在我市各
个政务办事大厅里，办事窗口前
排长龙的情形不见了。让政务
服务便捷的，是郑州市政务服务
统一预约平台。

自2020年以来，我市开始大
力推进“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政
务服务改革，通过“一网通办”政
务服务体系建设，网上政务服务
能力明显提升。线下不断加强政
务服务大厅管理，着力推动“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站式”
集成服务，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在全国32个重点城
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排
名中，我市的位次连续提升。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缓解政务服务
大厅窗口排队压力，合理配置政
务服务资源，市大数据局联合市
政务办、16个区（县）政务服务中
心及各市直业务部门开展全市统
一预约工作。今年5月31日，“郑
好办”APP正式上线了《办事预
约》专栏，让办事企业和群众足不
出户在线预约政务服务事项。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郑州
市大厅，中原区、二七区、管城
区、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
高新区、经开区、中牟县、荥阳
市、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巩
义市“1+14”个政务服务大厅的
预约系统对接，并在“郑好办”
APP上线运行，预约办件总量已
达50500多件。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各
政务服务大厅（含专业大厅）的
预约资源整合，针对预约、取号
系统和设备不完善的大厅，完善
接入市统一预约平台，利用现有
取号设备，安排专人线下进行咨
询辅导和材料预审，发挥线上预
约和线下取号的串联工作，从而
实现统一预约、统一管理，逐步
规范各政务服务大厅预约（含专
业大厅）服务，打造全市一体化
政务服务预约体系，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智能、更精准的服务。

昨日，郑州市公安局下发《郑州市公安局
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加快推动已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
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意见指出，郑州市
将进一步放宽中心城区落户条件，试行以经常居
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持续推进全市新型城镇化建
设进程。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

郑州户籍改革新政发布

有合法稳定工作或有合法稳定住所
均可落户郑州市区

我市“1+14”个政务服务
大厅预约系统完成对接
上“郑好办”预约
市民办事再提速

改革完善户籍登记
管理制度

户籍登记

户口迁移 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可以随本人落户

意见适用范围：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
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

2
继续落实直系亲属投靠入户政策。申请人在我市中心城区

有常住户口，经户主同意，可申请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
父母的户口迁入。

3
继续落实人才引进入户政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引进人

才入户，往届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入户，应届
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入户，留学归国人员入户，准予其本人及其

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4
继续落实购房入户政策。在我市中心城区购买住房的人员，

可申请房主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已被拆除或属非住宅类、违法建造的房屋，不得作为立户地址。

继续落实工作调动入户政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调入我市中心城区工作的，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
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5
继续落实工作调动入户政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调入我市中心城区工作的，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
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5

6
继续落实投资纳税入户政策。在我市中心城区投资、经商、

办企业的外地公民，连续经营3年以上，每年纳税金额达到3万元
以上的，或一年纳税达到10万元以上的，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

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实际投入外资
额，每10万美元可迁入1名管理生产骨干。

7
继续落实迁入城镇的农村籍退伍转业军人入户政策。参军

前户口在农村的退伍转业军人，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继续落实成建制迁移人员入户政策。外地企业成建制迁入
我市的职工，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户口迁入。8

9 继续落实高校招生入户政策。户口住址在省市外学生被我
市高校录取后，可将户口迁至高校所在地学校集体户口。

10
继续落实县（市）、上街区落户中心城区与市外迁入中心城区

一致的入户政策。郑州县（市）、上街区户籍人口迁入中心城区
的，须符合外市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的落户条件。

县（市）、上街区参照中心城区的户口迁移政策，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户口制度。


